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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修正「戶政事務所查詢戶籍資料傳真單」格式一案，

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兼復高雄市政府民政局101年10月31日高市民政戶字第101

32557900號函。

二、本部戶政司前於101年11月16日以戶政單一簽入系統A1011

062通報，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就旨揭傳真單提供

具體意見，經彙整研議相關建議後，擬具新式「戶政事務

所查詢戶籍資料傳真單」（如附件），請轉知所轄戶政事

務所配合辦理。

三、另依臺北市政府民政局修正意見略以，部分戶政事務所因

更換傳真號碼，或辦公處所遷移等原因，傳真單所填號碼

與網站公告或戶役政單一簽入系統的號碼不同，為維護回

傳時資料安全問題，並減少電話確認簡化流程，傳真單上

戶政事務所之傳真號碼應與公開網站及戶役政單一簽入系

統傳真號碼相同。本部業已研議於系統增加功能，以定時

批次通報方式，將戶役政單一簽入系統之單位名錄資料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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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本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，使全球資訊網之戶政機關通訊

資料能與戶役政單一簽入系統之單位名錄資料一致，此項

功能將於102年3月29日系統版本更新時加入。因前揭單位

名錄資料由各機關自行維護，資料內容包含單位名稱、地

址、電話、傳真、E-MAIL、網址、服務時間等，爰請各機

關於相關資料有異動時，及時更新單位名錄，俾妥善解決

上開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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